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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，应如何处理？

上诉人在接到人民法院预交诉讼费的通知后七日内，未

交诉讼费，又不提出缓交申请或提出缓交申请未获批准，依

照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三百二十条规定，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此时如已超过上

诉期未交上诉费，将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，一审判决或裁定
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
